附件6  

昆明市官渡区申请办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人员公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》（残联发〔2017〕34号）《云南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〉实施细则》（云残发〔2017〕156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对以下人员进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发放前公示。

    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(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  年   月   日),期间如对被公示人有意见或举报，请向       街道            社区残联（电话：          ）反映。(注:申请人是未成年人不予公示、跨省通办人员公示请备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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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性别
	家庭住址（居住地）

不得详细至具体楼栋号或门牌号
	评定类别
	评定等级
	公示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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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道            社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